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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預防宣導組 

112 年度菸害、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海報繪畫比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法務部推動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業務工作計畫。 

(二) 彰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預防宣導組 112 年度工作實施計畫。 

(三) 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2.0。 

二、 目的： 

(一) 維護校園純淨安全與學生身心健康。 

(二) 避免學生觸犯藥事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菸害防制法等規定。 

(三) 建立正確生活認知，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建立拒菸、拒毒之信念。 

(四) 藉由本活動將菸害暨藥物濫用防制之觀念由推廣至學生層面，以達向下紮根務實之

效。 

(五) 推動新形態宣導策略，執行防詐宣導，提高識認詐騙手法知能，達到有感減害之目

標。 

三、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四、 承辦單位：彰化縣和美鎮新庄國民小學。 

五、 參加對象：本縣公私立國小、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在學之

限齡普通班之在籍學生，不含美術班。 

六、 作品主題：「菸害、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相關議題。 

七、 應徵作品組別：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普通班組（含技藝

班），共分為四組。 

八、 收件方式： 

(一) 清冊電子檔：請於 112 年 9 月 23 日(六)前將電子檔寄送至 a055981742@chc.edu.tw 

(二) 收件日期：112 年 9 月 27 日(三)至 9 月 28 日(四) 二日下午 1 時至 4 時。 

(三) 收件地點：親自送件至新庄國民小學(彰化縣和美鎮犁盛里彰新路二段 500 號)。     

九、 各校參賽作品件數： 

(一) 國小組：各校各組別至少 1 件，全校班級數 30 班以下至多 3 件，31-60 班以下至多 

            6 件，61 班以上至多 9 件，以上班級數不含特殊班及才能班。 

(二) 國中組：各校至少 1 件，全校班級數 30 班以下至多 3 件，31-60 班以下至多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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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班以上至多 9 件，以上班級數不含特殊班及才能班。 

(三) 各校請先進行校內評審，報名時建議各校依校內排名填寫清冊，若超出規定件數，

以紙本清冊順序為錄取標準，超出件數由承辦單位逕行刪除，不再通知各校進行篩

選 (普通班之班級數以 112 學年度縣府核定為準) 。 

十、 參賽作品規格： 

(一) 以平面設計為限。得採用各類基本材料，大小一律為四開（39 公分×54 公分，高度 5 

    公分以下），作品一律不可裝框，連作不予收件。 

(二) 參賽作品清冊及作品表如附件一、二，清冊請填寫後紙本核章與作品一同送至承辦

學校，並將清冊電子檔寄送至 a055981742@chc.edu.tw。作品表請以標楷字體端

正填寫後，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學校編號如附件三）。 

(三) 作品表未以本年度計畫所用表格確實填寫並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未繳交清冊和

張正本及清冊電子檔者，視為資格不符，不予評分。 

十一、 評選：由主辦單位聘請有關專家負責評選工作。 

十二、 獎勵方式： 

(一) 各組錄取特優 4 名，頒發 500 元禮券、獎狀乙紙、成果光碟 1 片；優等 6 名，頒發

300 元禮券、獎狀 1 紙、成果光碟 1 片；甲等 6 名，頒發 200 元禮券、獎狀 1 紙、成

果光碟 1 片；佳作 10 名，頒發 100 元禮券、獎狀 1 紙、成果光碟 1 片。 

(二) 如未達評審水準，各獎項得減少得獎人數或從缺，獎項名額得流用至其他組別。 

(三) 指導獎： 

1. 特優：請縣府發函各校指導教師敘嘉獎 1 次（短期代課教師、社團及校外指導教

師一律頒發獎狀 1 張）。  

2. 優等：請縣府頒發各校指導教師佳作獎狀 1 張。 

3. 甲等：請縣府頒發各校指導教師佳作獎狀 1 張 

4. 佳作：請縣府頒發各校指導教師佳作獎狀 1 張。 

5. 指導不同組別、多名獲獎，擇其中最優名次只能敘獎 1 次，不得重覆敘獎。指導

獎名單以報名清冊為準，報名後不得更改指導老師。 

(四) 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規定報請縣府核予獎勵。 

十三、 注意事項： 

1. 所有組別均採送件方式，不另行舉辦現場比賽。 

2. 每人限送作品 1 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 1 人，指導老師亦為 1 人。 

3. 參賽作品需為學生個人之創作，如屬臨摩、抄襲或經查係他人代筆之作品、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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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4. 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送件時間之學籍年身分參賽，經查如不符實則

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5. 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有展覽、攝影、製光碟、出版圖書、

教育網站展示及製作宣傳品（如請柬、海報、布條、環保袋…）之權利，以發揮

菸害、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之推廣教育功能。 

6. 退件時間：公告於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新雲端資訊平台，未於公告時間內領回者，

逾期不負保管之責。 

7. 成績於評審後公佈於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新雲端（https://www.newboe.chc.edu.tw）資

訊平台及承辦單位網頁。 

十四、 經費需求：由彰化縣政府依實核付。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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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2年度菸害、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海報繪畫比賽作品表 
 

學校 ( ) 總班級數 
( )班 

必填 

請 
務 

必 

勾 

選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學校編號 
參考附件三 

 

※每校每組至多 3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30 班每組至 

  多 6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60 班每組至 

  多 9 件作品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指導老師 (限填一位) 聯絡電話  

作品題目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 

 

 
 

112年度菸害、藥物濫用防制及反詐騙海報繪畫比賽作品表 
 

學校 ( ) 總班級數 
( )班 

必填 

請 
務 

必 

勾 

選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學校編號 
參考附件三 

 

※每校每組至多 3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30 班每組至 

  多 6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60 班每組至 

  多 9 件作品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指導老師 (限填一位) 聯絡電話  

作品題目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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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 ) 總班級數 
( )班 

必填 

請 
務 

必 

勾 

選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學校編號 
參考附件三 

 

※每校每組至多 3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30 班每組至 

  多 6 件作品 

※總班級數大於 60 班每組至 

  多 9 件作品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指導老師 (限填一位) 聯絡電話  

作品題目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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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海報繪畫比賽—彰化縣縣立高中及國民中小學編號一覽表 

鄉

鎮 編號 校名 

鄉

鎮 編號 校名 

鄉

鎮 編號 校名 編號 國中校名 

彰

化

市 

1 中山 秀

水

鄉 

60 明正 

北

斗

鎮 

119 北斗 J1 陽明 

2 民生 61 陝西 120 萬來 J2 彰安 

3 平和 62 育民 121 螺青 J3 彰德 

4 南郭 

溪

湖

鎮 

63 溪湖 122 大新 J4 彰興 

5 南興 64 東溪 123 螺陽 J5 彰泰 

6 東芳 65 湖西 
田

尾

鄉 

124 田尾 J6 信義中小 

7 泰和 66 湖東 125 南鎮 J7 芬園 

8 三民 67 湖南 126 陸豐 J8 花壇 

9 聯興 68 媽厝 127 仁豐 J9 秀水 

10 大竹 69 湖北 

埤

頭

鄉 

128 埤頭 J10 鹿港 

11 國聖 

埔

鹽

鄉 

70 埔鹽 129 合興 J11 鹿鳴 

12 快官 71 大園 130 豐崙 J12 福興 

13 石牌 72 南港 131 芙朝 J13 和美高中 

14 忠孝 73 好修 132 中和 J14 和群 

15 大成 74 永樂 133 大湖 J15 線西 

  75 新水 

溪

州

鄉 

134 溪州 J16 伸港 

芬

園

鄉 

16 芬園 76 天盛 135 僑義 J17 員林 

17 富山 

埔

心

鄉 

77 埔心 136 三條 J18 明倫 

18 寶山 78 太平 137 水尾 J19 大同 

19 同安 79 舊館 138 潮洋 J20 大村 

20 文德 80 羅厝 139 成功 J21 永靖 

21 茄荖 81 鳳霞 139-1 西畔 J22 埔心 

  82 梧鳳 140 圳寮 J23 溪湖 

花

壇

鄉 

22 花壇 83 明聖 141 大莊 J24 埔鹽 

23 文祥 

員

林

鎮 

84 員林 142 南州 J25 社頭 

24 華南 85 育英 

二

林

鎮 

143 二林 J26 田中高中 

25 僑愛 86 靜修 144 興華 J27 二水 

26 三春 87 僑信 145 中正 J28 北斗 

27 白沙 88 員東 146 育德 J29 田尾 

和

美

鎮 

28 和美 89 饒明 147 香田 J30 埤頭 

29 和東 90 東山 148 廣興 J31 溪州 

30 大嘉 91 青山 149 萬興 J32 溪陽 

31 大榮 92 明湖 150 新生 J33 竹塘 

32 新庄 大

村

鄉 

93 大村 151 中興 J34 萬興 

33 培英 94 大西   J35 原斗中小 

34 和仁 95 村上 153 萬合 J36 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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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鎮 編號 校名 

鄉

鎮 編號 校名 

鄉

鎮 編號 校名 編號 國中校名 

線

西

鄉 

35 線西 96 村東 

大

城

鄉 

154 大城 J37 草湖 

36 曉陽 

永

靖

鄉 

97 永靖 156 西港 J38 大城 

伸

港

鄉 

37 新港 98 福德 157 美豐 J39 精誠中學 

38 伸東 99 永興   J40 文興中學 

39 伸仁 100 福興   J41 二林高中 

40 大同 101 德興   J42 藝術高中 

鹿

港

鎮 

41 鹿港 

田

中

鎮 

102 田中 

竹

塘

鄉 

160 竹塘 J43 成功高中 

42 文開 103 三潭 161 田頭 J44  鹿江中小  

43 洛津 104 大安 162 民靖  J45  正德高中 

44 海埔 105 內安 163 長安  J46 民權華德福 

45 新興 106 東和 164 土庫     

46 草港 107 明禮 

芳

苑

鄉 

165 芳苑     

47 頂番 108 新民 166 後寮     

48 東興 

社

頭

鄉 

109 社頭 168 育華     

49 鹿東 110 橋頭 169 草湖     

 

50 管嶼 111 朝興 170 建新     

福

興

鄉 

51 文昌 112 清水 171 漢寶     

52 西勢 113 湳雅 172 王功     

53 大興 114 舊社 173 新寶     

54 永豐 115 崙雅 174 路上     

55 日新 二

水

鄉 

116 二水       

56 育新 117 復興           

秀

水

鄉 

57 秀水 118 源泉           

58 馬興                 

59 華龍                 

 

 


